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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50强”“全国高校创新创业工作
50强”。

5月10日，广州日报数据和
数字化研究院（GDI智库）发布
“2019广州日报应用大学排行
榜”，黄河科技学院连续三年在民
办本科高校中排名第一。这些成
绩和荣誉的背后，支撑因素有很
多，最根本也是最关键的因素是
教育信息化与学校教育改革的融
合创新。

信息化时代，信息技术的迅
猛发展，带来了人类思维、学习方
式的重大变革。教育信息化推动
教育变革，成为高等教育创新发
展的世界经验，给民办高等教育
发展带来了空前机遇，也注入了
新的活力。

胡大白董事长曾多次强调：
信息技术在高等教育领域掀起了
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
郑报全媒体记者 杨观军
通讯员 王军胜 杨刚要

党的十九大开启了教育现代化、建设教
育强国的新征程。教育信息化是教育现代
化的基本内涵和显著特征，是信息时代教育
改革发展的必由之路，是促进教育公平、提
高教育质量、推动教育改革的有力抓手和有
效手段。《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将“加快信
息化时代教育变革”作为重要战略任务之
一。教育部启动“教育信息化 2.0行动计
划”，新一代教育信息技术与教育改革深度
融合成为建设高质量本科教育的“先手棋”。

黄河科技学院领导有着清醒的认识，
一直十分重视教育信息化工作。在前期探
索基础上，在新的顶层设计指导下，学校的
教育信息化建设正从应用驱动全面迈向创
新引领的新阶段，成为驱动教育教学深度
改革和学校创新发展的新引擎！

学校将国家互联网+、大数据、新一代
人工智能等重大战略与本科教育改革紧密
结合，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探索了“112”改
革模式。即：一个中心——以学生为中心；
一个平台——“翻转校园”高校教育信息化
2.0平台；两大核心体系——“数据驱动的教
学保障体系”和“智能引领的学生成长体
系”。通过“共享、动态、互联、可视”的大数据
分析和可视化平台构建，以大数据驱动教育
教学创新，为学生自主学习提供智能提醒、
课程预警、学业预警等个性化支持，为教师
因材施教提供指导依据，为管理人员精准
管理服务和科学决策提供数据支持。

具体说来，面向2.0时代的教育信息化

创新的在学校实施实现了三大得益：
首先，得益的是智能引领下“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落地。
依托信息化平台实现学生从入学到就

业全过程、多维度的发展数据的伴随式收
集、自动统计和智能分析，建立动态数字化
学生档案，生成个性化学生画像，帮助学生
设定自我管理目标，帮助教师、辅导员和管
理者精准化管理和针对性服务。如，根据学
生画像和智能调研，学校针对性地开设双学
位，还为分类培养学生制订个性化的培养方
案、课程体系和导师辅导计划。同时，已建
成百余个特色经验库，每学期330万余条AI
智能提醒，为学生提供正确的思想引导、及
时的学习预警和丰富的经验分享。

其次，得益的是混合式教学支持的“金
课”建设。

学校在全校范围内开展课程混合式教
学，重构学习空间，通过教育教学改革推动
学习革命，切实打造促进学生自主学习、提
升学习能力的“金课”。“翻转校园”创设了
课程教学资源云端存储展示、师生课堂即
时互动、课后学生自适应学习的智能环境，
实现教与学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的拓
展。已有 3337门课程在网络学习空间上
传学习资料 11005份，75%以上课堂实现
了混合式教学；课堂互动学生平均参与率
91%，学生对授课教师的满意度达到了
96.6%。通过线上与线下、课内与课外、教
学与辅导三结合，真正实现了从“教”到

“学”，从被动学到主动学的转变。学生课
堂出勤率不断提高，不及格课程门次逐渐
降低，学习积极性和满意度连续 4个学期
稳步提升，学校教学成果获国家级教学成
果二等奖。

第三，得益的是学校管理的科学化。
2017年底，学校获批“河南省高等学

校智慧校园建设试点单位”，依托项目建
设，在新的建设阶段，学校重点利用互联
网、大数据等技术，优化与重塑学校教育教
学管理流程。通过“共享、动态、互联、可
视”的大数据分析和可视化平台的构建，实
现教学资源配置、教学计划调整、教学过程
质量监测、教学督导、教学评价数据同步呈
现，促进质量问题精准定位、质量管理举措
有效协同、质量改进效果持续追踪。

黄科院教育信息化 2.0项目建设的成
功经验已经在省内外近 40所高校得到应
用。去年7月，“河南省智能时代教育信息
化助推高等教育改革与创新”研讨会在黄
河科技学院隆重召开；今年4月，黄河科技
学院牵头发起的“民办高校教育信息化2.0
建设创新联盟”正式成立，旨在打造民办高
校教育信息化 2.0创新“共创 共享 共赢”
产学研合作平台，为着力打造全国民办高
校教育信息化与高等教育改革创新的新生
态贡献力量。

这些行动透露出信息：黄河科技学院
的信息化建设组合拳将更加响亮，出彩。

让我们拭目以待！

■黄河科技学院系列报道（之三）

黄河科技学院
数据驱动，智能引领为教育改革插上翅膀

6月 29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作
出决定，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发布特赦
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之际，
对部分服刑罪犯予以特赦。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九次特赦，
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特赦。
此次特赦有着怎样的意义？宪法和法律
依据是什么？九类特赦对象的选择有何
考量？对此，有关专家进行了解读。

彰显制度自信执政自信

“特赦是一项国际通行的刑事政策措
施，通常在国家重要纪念日、节假日实
施。”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阴建峰介
绍，韩国的光复节特赦、泰国为国王庆生
的特赦、德国的圣诞节特赦等都是如此。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王平
认为，此次特赦延续了2015年特赦的思路，

而且在2015年特赦四类服刑罪犯的基础上
增加五类服刑罪犯。这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承续中华文明慎刑恤
囚、明刑弼教的优良传统，推进法安天下、
德润人心的执政自信和制度自信。

遵循宪法精神弘扬法治理念

根据我国宪法第 67条和第 80条规
定，特赦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决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发布特赦
令。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也对特赦作
出了有关规定。

“这次特赦，是2018年修宪之后，直接
以宪法为依据的一次重大宪法实践活动，是
实施宪法规范的最直接体现。”阴建峰表示，
这有助于进一步彰显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理
念，在全社会树立宪法权威，增强宪法的生
命力与活力。 据新华社

国家主席特赦令同时明确，上述九类
对象中，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得特赦：

一、第二、三、四、七、八、九类对象中系贪污
受贿犯罪，军人违反职责犯罪，故意杀人、强奸、
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
织的暴力性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贩卖
毒品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的
罪犯，其他有组织犯罪的主犯，累犯的；

二、第二、三、四、九类对象中剩余刑期在
十年以上的和仍处于无期徒刑、死刑缓期执行
期间的；

三、曾经被特赦又因犯罪被判处刑罚的；
四、不认罪悔改的；
五、经评估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的。

新华社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6月29日签署发布
特赦令，根据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6月
29日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
会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七十周年之际对部分
服刑罪犯予以特赦的决定，
对九类服刑罪犯实行特赦。

国家主席特赦令指示，
对2019年6月29日符合
上述条件的服刑罪犯，经人
民法院依法作出裁定后，予
以释放。

根据国家主席特赦令，对依据2019年1月1日前人民法院作出的生
效判决正在服刑的九类罪犯实行特赦：

一、参加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参加过保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对外作战的；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做过较大贡献并获得省部级

以上“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的；
四、曾系现役军人并获得个人一等功以上奖励的；
五、因防卫过当或者避险过当，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剩余刑期在一年以

下的；
六、年满七十五周岁、身体严重残疾且生活不能自理的；
七、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
八、丧偶且有未成年子女或者有身体严重残疾、生活不能自理的子女，确需本人

抚养的女性，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
九、被裁定假释已执行五分之一以上假释考验期的，或者被判处管制的。

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发布特赦令
对九类服刑罪犯实行特赦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的重大举措
——专家解读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实施特赦


